
广东酒店管理职业技术学院 

 

广酒教„2018‟29 号 

关于印发《广东酒店管理职业技术学院学生

学业成绩复查与变更管理规定》的通知 

各教学单位： 

为规范课程考核成绩复查、变更工作的组织与管理。教

务处研究制定了《广东酒店管理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学业成绩

复查与变更管理规定》，现予以印发，请各单位组织教师认

真学习并贯彻执行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教务处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 年 4月 25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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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酒店管理职业技术学院 

学生学业成绩复查与变更管理规定 

根据《广东酒店管理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学业成绩管理办

法（试行）》（广酒院„2017‟22 号），为规范课程考核成绩

复查、变更工作的组织与管理，结合实际，特制定本规定。 

一、课程考核成绩复查的范围和内容 

（一）复查的范围 

除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中的军事理论课、就业指导课、形

势与政策教育课、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、各类公共选修课外，

其余公共基础课、专业基础课、专业核心课的理论考核（包

括末考、补考、清考）均可进行卷面成绩的复查。 

（二）复查的内容 

1.试卷批阅质量：对阅卷质量的检查不涉及评分标准和

评判尺度，只检查试卷批阅是否规范（如应按步骤或得分点

给分的题目，是否有小分的判分标记）；除发现题目漏改的

情况外，不重新批阅试卷。 

2.卷面分数统计、登记：检查试卷是否存在漏统、错统

分数的情况，以及是否有漏登、错登成绩的情况。 

二、课程考核卷面成绩复查的工作程序 

（一）卷面成绩复查时间 

教务处负责各教学单位在成绩录入教务管理系统后 3个

工作日内公布课程考核成绩，学生可于每学期开学一周内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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面申请复查卷面分。 

（二）提交复查申请 

1.学生通过教务管理系统查询本人课程考核成绩，对于

参加了课程考核但无成绩或成绩为缺考者、以及认为成绩登

录有误的学生，可在第二条第（一）款规定的时限内申请复

查相关课程的阅卷、计分和登分情况，填写《广东酒店管理

职业技术学院学生课程成绩复查申请表》交班级辅导员。 

2.辅导员将学生交来的“查卷申请表”在规定时间结束

后，3日内集中交本单位教学秘书。 

3.教学秘书将辅导员交来的“查卷申请表”进行汇总，

并由本人签字及本单位负责人签字的《广东酒店管理职业技

术学院课程考核卷面成绩复查申请汇总表》交教务处。 

（三）教务处组织现场查卷 

1.教务处根据各教学单位所交的“卷面成绩复查申请汇

总表”，将学生申请复查成绩的课程按开课单位进行分类统

计。  

2.根据各教学单位被申请复查成绩的课程门数和试卷

份数的统计情况以及本次课程考核已阅试卷、考试记录表存

放单位的情况，教务处拟定现场查卷的人员名单（由教务处、

教学督导、开课单位教学秘书、学生所在单位教学秘书共同

组成查分小组，教务处担任查卷组长）、复查试卷的时间和

场所安排方案，并组织相关人员进行现场查卷。 

http://www1.cmr.com.cn/uploads/soft/111115/25-111115142A1.doc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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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现场查卷的工作要求 

1.试卷批阅质量的复查：查卷人员检查试卷批阅是否规

范（如应按步骤或得分点给分的题目，是否有小分的判分标

记）以及是否有题目漏改的情况，复查情况由教学督导如实

记录。 

2.卷面分数统计、登记的复查：查卷人员对试卷分数进

行重新统计，检查是否存在漏统、错统分数的情况；对照《考

试签到表》检查是否存在试卷遗失或教师漏登成绩的情况。

复查情况由教学督导如实记录。 

3.对于查卷后需要变更学生课程考核成绩的试卷，由开

课单位教学秘书通知阅卷教师填写《广东酒店管理职业技术

学院学生课程成绩变更申请表》办理成绩变更（课程末考须

同时订正总评成绩）。 

三、课程成绩变更 

（一）成绩一经评定、录入教务管理系统并仔细核对班

级学生名单、评定成绩，不得随意更改。 

（二）任课教师在阅卷、评分等过程中的疏忽，需要变

更已提交的成绩单和有关数据时，任课教师应填写“广东酒

店管理职业技术学院学生课程成绩变更申请表”，经本单位

教学主任审核后，送教务处审批，审批通过后由教务处成绩

管理人员变更。 

（三）在已经提交的班级成绩单中增加学生的成绩，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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课教师应填写“广东酒店管理职业技术学院学生成绩变更申

请表”，并附学生试卷复印件和课程成绩单复印件，经开课

单位教学主任审核批准后，送至教务处备案。新增成绩由教

务处成绩管理人员在指定时间录入。 

四、成绩复查、变更结果的信息反馈 

成绩复查、变更结束后，教务处都须通知相关教学秘书

复查、变更结果，由教学秘书转本单位相关班级辅导员通知

到学生。 

五、纪律要求 

1.对于查卷过程中发现的漏改试题、试卷批阅不规范，

以及漏统、错统分数或漏登、错登成绩等情况，按《广东酒

店管理职业技术学院教学过失及教学事故认定和处理办法》

相关规定启动处理程序。 

2.对于学生明知成绩不合格，继续故意举报或投诉教师

不认真批阅试卷、遗失考核试卷等情况，按《广东酒店管理

职业技术学院学生管理相关制度》给予处分。 

 

附件： 

1.广东酒店管理职业技术学院学生课程成绩复查申请表 

2.广东酒店管理职业技术学院学生课程成绩复查汇总表 

3.广东酒店管理职业技术学院学生课程成绩变更申请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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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 

广东酒店管理职业技术学院学生课程成绩复查申请表 

课程考核时间：学年第学期   申请复查时间：学年第学期 

 

学号：   姓名：   班级： 

课程名称 任课教师 总评成绩 类型 复查情况 

   □期末 □补考 □清考  

   □期末 □补考 □清考  

   □期末 □补考 □清考  

   □期末 □补考 □清考  

   □期末 □补考 □清考  

复查理由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请人签字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辅导员意见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签字 

     年   月  日 

教学单位意见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签字 

     年   月  日 

教务处意见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签字 

     年   月  日 

教学督导复查结果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签字 

     年   月  日 

说明：复查情况栏由教学督导如实记录复查结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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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： 

广东酒店管理职业技术学院学生课程成绩复查汇总表 

申请复查汇总时间：学年第学期 

 

学号 班级 姓名 复查课程 任课教师 
复查前总

评成绩 
备注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教学秘书初审意见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签字 

年   月  日 

系负责人签字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签字 

年   月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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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： 

广东酒店管理职业技术学院学生课程成绩变更申请表 

课程开设时间：学年第学期     申请复查时间：学年第学期 

教学单位：任课教师： 

学号 班级 姓名 
变更前总评成绩 

（期末、补考、清考） 

实际平

时成绩 

实际考

核成绩 

变更后总

评成绩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成绩变更申请理由： 

 

 

 

 

 

 

申请人签字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教学单位意见 

 

 

 

 

 

 

签字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日 

教务处意见 

 

 

 

 

 

 

签字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日 

说明：1.变更成绩应当提供原始的考场记录表、试卷（非卷面考核科目提供相应材料）等有

关佐证材料。2.栏中各项需认真填写，内容必须完整、详实，此表一式三份，教师、教学单

位、教务处各一份。 


